
銀行內部控制三道防線實務守則

本會 105 年 6 月 30 日第 11 屆第 2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 年 9 月 23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500206730 號函洽悉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為有效協助銀行完善

內部控制制度及強健企業體質，推動內部控制三道防線理念之落實，

特訂定本守則。

銀行關於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之建立，應依本守則辦理。

第二條

銀行應建立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明確釐清三道防線之權

責範圍，以利各單位了解其各自在銀行整體風險及控制架構所扮演

之角色功能，加強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工作的溝通協調，三道防線

各司其職。

第二章  內部控制三道防線理念

第三條

銀行各單位就其功能及業務範圍，承擔各自日常事務所產生

的風險，謂第一道防線，其應該負責辨識及管理風險，針對該風險

特性設計並執行有效的內部控制程序以涵蓋所有相關之營運活動。

第四條

第二道防線係獨立於第一道防線且非為第三道防線的其他功

能及單位，依其特性協助及監督第一道防線辨識及管理風險。第二

道防線包含風險管理、法令遵循及其他專職單位，其就各主要風險

類別負責銀行整體風險管理政策之訂定、監督整體風險承擔能力及

承受風險現況、並向董（理）事會或高階管理階層報告風險控管情

形。

第五條



第三道防線係內部稽核單位，應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

核業務，協助董（理）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查核與評估風險管理及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包含評估第一道及第二道防線進行風

險監控之有效性，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

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第六條

銀行的董（理）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應積極協助及指導三道

防線之建立，清楚界定各道防線之角色功能及權責。

管理階層建立三道防線架構時，應考量各銀行活動的性質、

大小、複雜程度及風險狀況進行調整，但其調整需能確保三道防線

之有效性。

董（理）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應持續確保組織架構符合三道

防線原則，督導該架構之有效運作，並對其有效性負最終之責任。

第三章  三道防線之角色與功能

第七條

第一道防線負責及持續管理營運活動所產生的相關風險，包

含下列各款：

一、辨識、評估、控制及降低營運活動所產生的風險，確保

營運活動與銀行目標及任務一致。

二、第一道防線應將風險控制在其單位可承擔之範圍內，依

需要向第二道防線報導其曝險狀況。

三、建立內部控制程序。

四、執行風險管理程序並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

五、當流程及控制程序不足時，應立即提出改善計畫。

第一道防線應定期或不定期就前項內容辦理自我評估，以確

保風險有被適當控管。



第八條

第二道防線的功能係在訂定整體政策及建立管理制度，協助

及監督第一道防線管理風險與自我評估執行情形。依照不同的功能

性質，第二道防線之權責包含協助辨識及衡量風險、定義風險管理

角色及責任、提供風險管理架構及定期將風險管理結果呈報高階管

理階層。說明如下：

一、風險管理單位負責建立獨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以評

估及監督整體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險現況、決定風

險因應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

二、法令遵循單位負責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並督導各單位定期辦

理法令遵循自行評估及綜理法令遵循事務。

三、其他專職單位，包含但不限於財務控制、人力資源、法

務等。

第九條

內部稽核單位係第三道防線，負責查核與評估第一道及第二

道防線所設計並執行之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制度之有效性，並適時

提供改進建議。

第四章  三道防線間之協調

第十條

各銀行的組織架構雖然不盡相同，惟仍須依風險管理及控制

架構中各道防線所扮演之角色功能進行協調，運作之原則如下：

一、風險管理及控制流程的建構應遵循三道防線模式。

二、各道防線均應本於其角色定位及職掌，確實執行及管理

相關業務。

三、各道防線應互相協調，以促進效果及效率。

四、各道防線之風險管理及控制功能運作結果，應互相分享



知識與資訊，以協助所有功能更有效完成其職責。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守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備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